
湖南师范大学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双导师制暂行实施办法

校行发研究生字〔2011〕18号

为了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加强

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校外高水

平技术专家在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作用，充分体现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应用型特点，提高我校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及我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要，特制订本办法。

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是指在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从学校培养单位和校外相关的

实践部门各选聘一位指导教师，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各

职业部门兼职导师参与共同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种研

究生培养方式。

二、双导师的构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由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是校内导师，由本校具有深厚理论基础、较

强实际工作能力和较丰富指导经验的教师担任；另一部分是

校外兼职导师，由与专业相关的实践部门（包括企业、事业、

政府部门等）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具有高级技术

职称、高学历或高水平的专业人员担任指导教师。校外指导

教师一般应为我校研究生实践基地专家。校外指导教师的遴

选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三、校内导师的主要职责

1．全面关心与指导研究生的学业与成长

2．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制订个人培养计

划和专业实践计划并督促其实施

3．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课程教学

4．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指导和成绩考核

5．指导并督促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专业要求完成学位

论文，确保论文质量

6．加强与校外导师联系，及时通报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习情况，协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等

四、校外兼职导师的主要职责

1．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指导

2．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特别是专业实

践计划的制订

3．负责协调学校与所在实践基地的关系，协调安排专

业学位研究生到实践基地实习

4．指导或协助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并

进行考核评定

5．结合专业特长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理论或实践课

程

6．与校内指导教师及时沟通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情况

并提出培养意见

7．参与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参加论文答辩等与

论文相关的工作



五、建立双导师会商制度。双导师应加强合作，共同完

成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工作。每学期各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应

至少召开一次双导师会商会，通报指导研究生进展，会商工

作计划。

六、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入校一个月内，按照双向选择的

原则，确定双导师。校外导师的选择应结合专业实践计划，

在拟进行专业实践的实践基地中的兼职导师中选择。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八、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